
关于排查岗位实习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系部：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实习安全管理工作，切实消除安

全隐患，杜绝各类实习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实习生实习工作

安全、有序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各系要认真落实《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见附件）等文件精神和疫情舆情

防控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本系学生实习安全管理组

织体系，明确安全管理人员职责，系部主要负责人为学生实

习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 切实把实习生安全管理工作落

到实处。

二、各系要安排专职实习生指导教师。各系要安排专职

实习生指导教师专门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全程指导、日常巡

视、安全管理、上报实习生安全情况报告及实习生各类数据

统计上报等相关工作。岗位实习指导教师要经常性深入实习

企业了解学生工作、生活状况，深入实习企业要有图片资料、

谈话记录等并做好存档工作。

三、各系要认真组织开展实习安全管理集中排查工作。

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违反实习安排“六不得”、时间工种“三

不得”等情形，特别是在确定实习单位前是否进行实地考察、

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是否按要求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是否

安排未满 16 周岁学生参加实习；是否按要求规范签订《学生

岗位实习三方协议（示范文本）》（见附件）；是否按照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安排实习；是否存在安排学生从事有较高安全

风险的实习内容；是否存在安排学生节假日实习或加班和夜



班；实习生是否购买保险；实习岗位是否与所学专业一致或

相近；是否存在借学生实习与实习单位、劳务中介机构之间

进行利益输送、收取劳务费、中介费等情况。各系部务必于 4

月 14 日下午下班前将自查报告及整改措施、实习生调查统计

意见反馈表报送教务处实训科。

附件：

1.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2.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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